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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
豫科化〔2023〕10 号

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

印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制定印章管理办法的目的是使化学研究所印章使

用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。

第二条 化学研究所公章及其它印章都必须指定专人负责

保管或监印，非保管人员不能随意动用。

第三条 印章必须妥善保管，不得随意放置。一般不得拿到

办公室外使用。

第四条 各类文件用印要严格执行有关发文规定，以加盖不

同类型的印章，未经相关领导签发不得用印。以化学研究所名义

上报的正式文件，需经所长签发才能用印。

第五条 各科室、部门和科研团队以化学研究所名义上报的

各种报表，须经填报人、科室、部门和科研团队负责人、单位负

责人签字后方能用印。

第六条 以化学研究所名义报送的各种材料及手写便函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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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等，均须填写印鉴使用申请单（见附件 1），按程序审批后，

方可用印。印鉴使用申请单由管理此印章部门保留原件或电子

版，重要材料底稿应交办公室存档。

第七条 以化学研究所名义签订的经济（技术）协议或合同

等，须按《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财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规

定履行审批手续，方可用印。协议或合同签署后应交财务科存档

备案。

第八条 不准使用印章开具空白信函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化学研究所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

执行。

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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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

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印鉴使用申请单

使用人：__________ 部 门：__________ 填单日期：__________

印鉴类型：_________ 事 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是否借出： 是  否  归还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

团队首席科学家（科室、部门负责人）批示：___________

单位负责人批示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印鉴使用申请单

使用人：__________ 部 门：__________ 填单日期：__________

印鉴类型：_________ 事 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是否借出： 是  否  归还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

团队首席科学家（科室、部门负责人）批示：___________

单位负责人批示：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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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河南省科学院。

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6 日印发


